106年連江縣政府推廣安全農業補助作業計畫
有機質肥料補助
連江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保護馬祖地區生態資源、維護農業生產環境、提升農產品食用安全、輔導建立農產品優良產銷體系、健全農業組織及活化農村等目的，特訂定本計畫。
1、 補助對象：本縣實際經營農業生產個人、法人或團體。
2、 補助項目及標準：

（1） 補助項目：粉狀有機質肥及粒狀有機質肥。
（2） 補助標準：補助比例最高不超過採購資材實際購進價格50%，若「連江縣公園友善農耕自治條例」發佈，符合「連江縣公園友善農耕自治條例」範圍者，補助比例得提高至70%。前開肥料由連江縣農會於受理期間受理申購，受理截止即備具結算清冊送本府備查通過後(本府得視生產面積核定補助物品申購數量)由連江縣農會預收配合款，經本府統一購入後核定數量通知申請人領取。
3、 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：
由補助對象逕向連江縣農會登記申購，受理截止後連江縣農會檢具清冊送本府備查，通過後由本府統一購入後發放。受理期限至106年8月15日或本項補助經費額度執行完畢為止，因經費有限，實際補助數量視受理登記情形依審查小組審議決定。
審查標準及作業程序：
（1） 審查小組成員：由本府產發處處長、副處長、承辦科長、承辦人員、連江縣農會代表人員或指定人員（農業管理單位代表或專家）至少3人進行書面審查。
（2） 審查原則：符合「連江縣公園友善農耕自治條例」範圍者、參與臺灣農產品生產追溯(QR-code)者或配合政府辦理農作物農藥殘留抽測者優先補助，申請者登記物品倘符合本計畫補助條件、登記數量依其耕作面積實屬合理範圍者，依本計畫標準核予補助。
4、 經費請撥及核銷程序：補助項目由本府依受理項目辦理統一採購後，以廠商原始憑證核銷，款項由本府及補助對象依比例分攤。
5、 督導及考核：

（1） 申請資料所載之事項，一旦經舉發或查察有不實、偽造之情事，本府將移請權責機關依偽造文書、使公務員登載不實與詐欺背信等追究相關罪責辦理外，並將不給付任何款項或追回已核發款項。
（2） 本作業規範公開於本府網站，本作業規範未規定事宜，依相關法規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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